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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4 月 7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前任主席 2005 年 2 月 23 日的信（S/2005/121）。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收到了奥地利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五次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 

埃伦·玛格丽特·洛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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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 4 月 1 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 

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委员会主席致意。兹提及主席 2005 年 1 月 19

日的信，并随函转递奥地利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

五次报告（见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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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奥地利向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 月 28 日第 4385 次会议通过的第 1373

（2001）号决议第 6段所设反恐委员会提交的额外资料 
 
 

 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所设反恐委员会 2005 年 1 月 19

日的信，要求奥地利提交进一步资料，说明涉及所采取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的

具体专题。奥地利特此向反恐委员会提供以下额外资料。 

1. 执行措施 

1.1 反恐委员会指出，奥地利《刑法典》第 278c 条第 3 段构成起诉恐怖行为方

面的政治例外。这一条款似乎不符合《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公约》第六条和第

1373 号决议，也不符合决议的某些条款（例如序言和第 3(g)段）。反恐委员

会希望了解奥地利打算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这一条款并非是人们在一些国际公约中见到的政治例外条款，而是反映

了 2002 年 6 月 13 日欧洲联盟委员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

（2002/475/JHA）。欧盟这一《框架决定》规定，尊重《欧洲保护人权和基

本自由公约》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并尊重《欧洲联盟条约》第 6（2）条所承

认的、并体现于《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的原则。《框架决定》第 1条第 2

段还明确指出，该决定不应使尊重《欧洲联盟条约》第 6条所载的基本权利

和基本法律原则的义务因而改变。该条款因此绝非向恐怖分子提供特殊待遇

或提供一种政治例外条款。 

 此外，该条款并不排除任何其他刑事罪的适用性，因此永远不会造成行

为人有罪不罚的情况。 

1.2 还是在这一方面，反恐委员会希望收到资料，说明关于提出法人刑事责任的

《刑法典》修正案，以便执行《欧洲联盟保护欧洲共同体金融利益公约》第

二议定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 5 条、以及决议第 1(a)

和第 1(d)分段。 

 在同私营部门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磋商之后，联邦司法部在 2004 年 6 月

公布了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法案草案，并在向议会提出政府法案之前，按正

当程序请公众提出意见。 

 司法部目前正在根据法案草案和所收到的 80 余条意见，起草政府法案。

尽管私营部门的代表、首先是商会在原则上赞同法案草案，但是，还需要与

他们进一步磋商。然而，计划在议会暑期休会之前将《政府法案》提交议会。

议会辩论预计将在秋天举行，根据预定时间表，新法可在 2006 年 1 月 1 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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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草案规定了法人及其他机构（如伙伴关系）对所有刑事罪的责任（因

此并没有罪行清单）。故此，将对包括恐怖罪行在内的所有罪行承担责任。 

 法人的责任并不排除自然人对同一行为的责任。 

 责任的先决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欧盟《第二议定书》及其他欧盟文书

的模式：一方面，明确规定了担任领导职务者因犯罪而承担的责任，另一方

面，明确规定了担任领导职务者因未加监管致使受其领导者犯罪而承担的责

任。 

 对法人的起诉将由公诉人提出，并由有权受理针对自然人的起诉的同一

法院受理。正常程序是，两种起诉平行进行；然而，如若因不知道自然人、

自然人已经出逃或死亡而无法对其提出起诉，那么，还可以只对法人提出起

诉。 

 对法人的主要制裁是罚款。最高罚款额取决于三个因素：罪行的严重性，

表现为处予刑法规定的最高刑期；法人的移交；法人的归还。 

1.3 在执行决议第 2(a)分段方面，反恐委员会希望收到《外贸法》修正案的进展

报告，因为该修正案将使奥地利可以批准联合国《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

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议定书》。 

 新的拟议《2005 年奥地利外贸法》于 2005 年 1 月获得联邦政府批准，

而后提交奥地利议会。根据预定时间表，《2005 年外贸法》将于 2005 年 10

月 1 日生效，从而提供了批准联合国《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

和弹药的议定书》所必需的国内法规定。 

1.4 反恐委员会希望收到资料，说明规定旅行者有申报随身携带现金以及任何其

他支付手段的法律义务的情况。根据奥地利第四次报告第 1.16 段，目前正

在对此进行审议。 

 2004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奥地利《海关法》第五修正案包括关于现金管制

的条款。海关官员有权向旅行者提问，并对现金和其他支付手段的跨国转让

进行管制。奥地利《海关法》第五修正案的相关条款包括： 

- 根据第 17 b 条，海关当局必须监测跨越奥地利边境的现金或同等支付

手段（支付给持票人的汇票）的转让。个人必须按要求告知海关当局，

本人是否随身携带等于或超过 15 000 欧元的现金或同等支付手段。在

这种情况下，个人必须提供关于现金来源、受益人以及预定用途的资料。 

- 根据第 17 c 条第 1 款，假若实际情况似乎表明，现金或同等支付手段

的转让是以洗钱为目的，海关当局在存在即将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有权

临时扣留现金或同等支付手段。海关当局应及时将扣留情况毫不拖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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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检察官办公室。在检察官办公室宣布不存在可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144 a 条采取临时措施的先决条件后，或不存在可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98 条第 2 段或第 143 条第 1 段采取扣留的先决条件后，海关当局应

立即解除扣留。无论如何，在命令实施六个月之后，或一旦法院对实施

临时措施或扣留的请求作出终审裁定，命令则失去效力。 

- 根据第 17 c 条第 2 款，海关当局可以收集、处理并使用因对现金或同

等支付手段的管制而获得的个人资料。海关当局应向检察官办公室和金

融情报室提供履行其法定职责所必需的全部数据。 

1.5 最后，反恐委员会希望收到关于奥地利加入经修订的《简化协调海关程序国

际公约》（《京都公约》）的进展报告。根据第四次报告，进展报告“目前正

在编写中。” 

 《京都公约》的议会批准工作与奥地利《海关法》第五修正案同时最后

敲定。奥地利随后于 2004 年 4 月 29 日交存批准书。 

 

              2005 年 3 月 31 日 

 


